附件：
2025年乡村建设（建筑）工匠培训机构采选评分表

	序号
	项目评分参考内容
	分值
	评分

	1
	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不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合作申报。
	5
	

	2
	申报单位须健全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，且能遵守培育项目及相关的资金管理规定。
	15
	

	3
	申报单位拥有丰富的农民培训工作经验。近三年有承接此类别培训服务，并如期完成所有工作的，每完成一项得5分，最多不超过20分。（提供清单和照片）
	20
	

	4
	有承担乡村工匠培育任务的师资力量，有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和专兼职教师队伍，授课教师需资格证书（如教师资格证、工程师证等）符合要求的人员（提供人员清单）。
	10
	

	5
	课程内容设置体现揭阳市建筑工匠相关管理办法、农村房屋建筑安全常识、建筑施工安全规范等，选用部、省、市规划和推荐教材，在“百千万工程”背景下的农房风貌提升与管控、装配式建筑技术及其在农村地区的应用，符合乡村工匠培训学习特点。
	30
	

	6
	有满足培训目标所要求的“软、硬件”条件，包括：教学设施、设备、场所能够满足理论教学和模拟实训的需求（提供佐证材料），提供落实方案。
	15
	

	7
	已列入广东省或揭阳市公布的培训机构目录或基地名单。
	5
	

	评审结论标准：综合得分80分以上为合格，以高分择优选取方式进行。

	综合得分
	

	评审结论
	

	专家签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